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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豁免核准（快速审批）

反馈意见的回复 

 

1、申请材料显示，因上海家化拟回购并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票，本次回购

完成后，家化集团及一致行动人上海惠盛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太富祥尔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股比例将

超过 30%。请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补充披露上市公司收

购报告书摘要，并补充提供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

并发表意见。 

回复： 

2016 年 8月 24 日，上海家化披露了《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

书摘要》，有关公告请参阅《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临

2016-035。同时，补充提交《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本次收购为被动增持，因此未聘用财务顾问。 

律师发表意见：上海家化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6年 8月 24日补充披露了《上

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同时补充提交了《上海家化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律师已对《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报告书》进行核查并出具了《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家化联合

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的法律意见书》。 

 

2、请补充披露：1）回购前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相关情况。2）家化集

团、上海惠盛、太富祥尔以及平安人寿的成立时间、注册资本、主营业务、股

权控制关系等情况。3）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的

权利义务安排。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本次收购前相关收购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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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完成后相关收购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如图所示，本次收购前后，家化集团、惠盛实业、太富祥尔与中国人寿的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化，均受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平安”）控制。根据中国平安公布的 2015年年度报告，截至 2015年 12

月 31日，中国平安股权结构比较分散，无控股股东亦无实际控制人。 

（2）家化集团、上海惠盛、太富祥尔以及平安人寿的成立时间、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股权控制关系等情况。 

家化集团成立于 1995年 5月，注册资本为 26,826万元。主营业务包括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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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制品及原辅材料、包装容器、香精香料、化妆品用具、清凉油、腊制品、美

发服务、服装及服饰、鞋帽、眼镜及配件、皮革制品、针纺织品、办公用品、玻

璃器具、建筑材料、日用百货、钟表、玩具、照相器材，包装装潢技术服务、日

用化学专业设备和自营进出口业务（限外经贸委批准项目）。家化集团的控股股

东为上海平浦投资有限公司，由中国平安通过平安人寿持有其股份。 

太富祥尔成立于 2015年 9月，认缴出资额为 40,924万元。主营业务包括股

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

信息咨询。深圳市平安德成有限公司为太富祥尔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

人，中国平安通过平安信托持有平安德成的股份。 

惠盛实业成立于 1999年 9月，注册资本 2000万元。主营业务包括销售日用

化工香精、化妆品、百货商业、清凉油（除药品）、杀虫剂、蜡制品（除药品）、

纸制品、化妆用具。惠盛实业的控股股东为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由中国

平安通过平安人寿持有其股份。 

平安人寿成立于 2002年 12月，注册资本 338亿元。主营业务包括承保人民

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

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办理各

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

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从事资金运用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保监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平安人寿在国内共设有 41 家分公司（含 6家电话销售中心），

拥有超过 2,800个营业网点，拥有 60余万名寿险销售人员，服务网络遍布全国，

向个人和团体客户提供人身保险产品。平安人寿的保费收入约占中国寿险公司原

保险保费收入总额的 13.7%，从规模保费来衡量，是目前国内第二大寿险公司。

平安人寿的控股股东为中国平安。 

（3）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的权利义务安排。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的出资账户为平安人

寿寿险传统账户，对应自 1995 年以来的一系列保单，不是单一保险产品，对应

的保险类型包括但不限于： 

1、非分红型终身人寿保险：终身人寿保险是一种不定期的死亡保险，只要

向保险公司按规定交纳保险费，则自保单生效之日起，被保险人无论何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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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都需给付保险金。终身人寿保单具有储蓄的性质，在保单生效一定时期

后即具有现金价值，若保单持有人中途退保可获得一定数额的退保金。 

2、非分红型定期人寿保险：定期人寿保险是指在保险合同约定期限内被保

险人发生死亡事故，由保险公司一次性给付保险金的一种人寿保险。定期人寿保

险不具备储蓄性质，如果被保险人在保险期内未发生死亡事故，合同到期终止，

保险公司不给付保险金，也不退还保费。 

3、非分红型两全人寿保险：两全人寿保险是指被保险人在保单规定的保险

期内死亡或期满仍生存，保险公司按约定给付保险金义务的一种保险。在保险有

效期内，被保险人死亡，保险公司给付受益人约定数额的死亡保险金；若被保险

人生存至保险期满，被保险人得到约定数额的生存保险金。 

4、非分红型递延年金：递延年金是指保单持有人在一定累计期间向保险公

司交纳保费，保单持有人在达到领取年金的年龄时获得一次性给付，或者从达到

领取年金年龄时到持有人死亡期间按年获得给付。如果持有人在达到领取年金年

龄之前死亡，则保险公司进行一次性给付。 

平安人寿寿险传统帐户资金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各类型保险的赔付不会对寿

险产品购买家化股份的资金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收购为被动增持，因此未聘用财务顾问。 

律师核查意见：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律师已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了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因回购

事宜导致权益变动申请免于发出要约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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